
公  告 
105.08.25 

    本社自105年10月25日起，支票存款客

戶【領取一般空白支票】手續費調整如下： 

修  改  前 修  改  後 

活期性存款（支存、活存、

活儲及綜合存款），最近三

個月平均存款總積數未達

10萬元者，每張收費5元。 

1.活期性存款（支存、活存、

活儲及綜合存款），最近

三個月平均存款總積數

未達10萬元者，每張收

費10元。 

2.對於使用票據有不正常

現象之客戶，除應嚴格

控管領用票據外，為反

應成本，每張收費20元。 

 

  敬啟  


